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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高函〔2022〕1 号  

 

2021  

 
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独立学院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交 2021 年度高校教学实验室安

全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1〕37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
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

办高函〔2018〕45 号）要求，各高校要增强教学实验室安全红

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切实担负起教学实验室安全责任，加强组织

领导，完善规章制度，定期开展专项督查，并按时、如实报送学

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情况。为做好我省高校 2021 年度教学实

验室安全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年度报告）填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报送对象 

全省普通高等学校，含普通本科院校、高等职业院校和教育

部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。 

二、填写要求 

（一）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，认真填报，

加强数据审核，确保所填报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。 

（二）年度报告格式请参照附件 1，可在管理系统首页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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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年度报告填报说明”。 

（三）各项内容统计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三、报送方式 

（一）各高校必须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前通过“高校教学实验

室年度报告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222.27.186.55/gxsys/）报送

年度报告，同时要将年度报告的扫描版（加盖学校公章，PDF

格式）和电子文档（Word 格式），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至指定的

相应邮箱，不需报送纸质版本。 

（二）年度报告统一命名为“学校全称+2021 年度高校教学

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”。 

（三）各高校必须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前，将学校联系人信

息表（附件 2）命名为“学校全称+学校联系人信息表”，发送至

指定邮箱，并登录问卷星 https://www.wjx.cn/vj/mxHcODe.aspx

在线报送。 

（四）请各高校负责教学实验室安全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和

1 名工作人员加入 QQ 工作群和微信工作群，便于工作沟通交流。

“省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群”QQ群为：773834036；微信群为：江

苏省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群。QQ 群、微信群二维码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3— 

（五）教育部直属本科高校直接报送至教育部，抄送省教育

厅高等教育处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年度报告是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过去一年基本建设情

况的反映。各高校可以将 2021 年度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中取得

的重要进展和特色工作以简报形式（电子版）报至省教育厅高等

教育处或职业教育处。 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联系人：祖强、魏永军，电话：

025—83335156；电子邮箱：jsgjsys@126.com 。 

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联系人：乔红宇、万炜，电话：

025—83335667、83335623；电子邮箱：jsgaozhi@126.com。 

管理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：尤老师，电话：15045096087。 

 

附件：1. 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（参考模板） 

      2. 学校联系人信息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2 日 

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